
附件 1

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做好

2020年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发

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

岗位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23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20〕6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

步稳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20〕12

号）精神，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，进一步支持企业稳定就

业岗位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做好 2020 年受影响企业稳岗

返还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稳岗返还对象

2020 年前三季度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合计同比下降超过

30%（含）的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（以下简称受影响企

业）。

2020 年不开展受影响企业认定工作。市税务部门通过税

务信息系统比核企业信息后，将符合条件的受影响企业名单

信息发送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。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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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与市税务部门对接，从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获取相

关数据，并录入市公共就业服务系统中的“受影响企业实名

制信息数据库”。

未在受影响企业名单中但主张本企业符合条件的企业，

可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凭企业基本信息、应征增值税销售

额同比下降额度等证明材料向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，由

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及时将提出主张的企业名单及材料报

送至市税务部门，由市税务部门进行复核。对情况属实的企

业，市税务部门将该企业列入受影响企业名单并将有关信息

交换至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，由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录入

“受影响企业实名制信息数据库”。

二、稳岗返还条件

受影响企业申请稳岗返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本市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

策。

（二）在本市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

12 个月以上。

（三）2019 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该年度本市城镇登

记失业率。裁员率是指:本企业 2019 年度领取失业保险金总

人数与本企业年平均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之比。其中，“年领

取失业保险金总人数”是指本企业 1月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

数与 2 至 12 月份新增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之和；“年平均

参保人数”是指本企业 1 至 12 月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的平

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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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与本企业 2019 年失业保险平均参保人数相比，

申请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时企业岗位流失率不超过 30%。企

业岗位流失率计算公式为：企业岗位流失率＝（1－企业 2020

年失业保险平均参保人数÷企业 2019 年失业保险平均参保

人数）×100%。

三、稳岗返还标准

对符合条件的受影响企业，按该企业 2019 年度平均参

保人数，乘以每人 3000 元标准予以返还。

四、稳岗返还审核拨付程序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受影响企业登陆市社保机构门户网站

（http://hrss.sz.gov.cn/szsi/），在“单位网上服务系统”

进行申报。2020年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申报截止时间为2021

年 4 月 30 日。劳务派遣企业，技术落后、没有市场前景、

生产恢复无望的“僵尸企业”以及严重失信企业不得申请受

影响企业稳岗返还。

（二）市社保机构通过市公共就业服务系统“受影响企

业实名制信息数据库”获取受影响企业名单信息，自企业申

报截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

（三）市社保机构在其门户网站，对审核通过的受影响

企业稳岗返还名单和返还金额予以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

示时间 3 天。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，可在公

示之日起 3 天内向市社保机构提出，市社保机构应在 10 天

内完成复核，并及时将结果告知企业，异议属实的，予以调

整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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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示结束后，市社保机构将审核通过的受影响企

业名单和返还金额报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审定。

（五）市财政部门根据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审定的企业

名单和返还金额，按照基金拨付程序及时拨付返还资金。市

社保机构在收到市财政部门的拨付资金后，于 2021 年 6 月

30 日前将返还资金一次性拨付到企业社保缴费账户。

五、资金列支及使用

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“其他支出”

科目中列支，主要用于本企业职工生活补助、缴纳社会保险

费、转岗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相关支出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享受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政策的企业，不同时享受《关

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深人

社规〔2016〕1 号）规定的普惠型企业稳岗返还政策。同期

已经享受了普惠型稳岗返还政策的企业，由市社保机构在拨

付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资金时，相应抵扣其已经享受的普惠

型稳岗返还金额。

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政策是国家、省应对疫情影响、支

持企业稳定岗位的一项重要政策。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

位，强化责任意识、担当意识，各司其职、协同配合、形成

合力，共同推动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政策落实落地。要加大

宣传力度，多渠道扩大政策知晓度，让符合条件企业及时了

解享受政策。市人力资源保障、财政部门要切实保证失业保

险基金支付的可持续性，加强失业保险基金支付能力动态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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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。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要密切跟进工作推进情况，可根据

失业保险基金运行实际和承受能力等情况，及时调整完善政

策，确保失业保险基金安全可持续。

本通知自 2021 年 2 月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6

月 30 日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

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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